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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量刑从宽实效研究
———基于故意伤害罪轻罪的数据解读

王 芳　甘 叠　刘 念

摘要: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具有明显的公正优先价值导向.通过构建非线性量刑模型分析１７７１６１
份故意伤害罪致人轻伤的初审判决书发现,司法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从宽”克制倾向:认罪认罚对轻罪量

刑的作用倾向于在“底线”游走,接近量刑情节“坦白”;传统量刑情节仍在习惯性适用,认罪认罚发挥实效

的空间不足.在法定主义背景下推动更高层次上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可以考虑,一方面建立认罪认罚分级

分类制度,适当加大对轻罪的从宽幅度;另一方面扩大认罪认罚从宽幅度的法定空间,在立法上赋予认罪

认罚“减轻”情节地位,破解量刑折扣零和博弈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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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创新性尝试.从设计初衷来看,该制度旨在通过兑现

“从宽”的制度承诺激励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推动程序上的繁简分流和司法效率的提升.“从宽”承
诺的兑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制度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司法公正与效率的价

值冲突、法检之间刑罚权的冲突与协调① 等问题,也是刑事一体化司法制度改革的痛点难点.实体层

面的量刑从宽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围绕认罪认罚对量刑的实效这一主题,我们调研访谈了最

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以及山东省J市、Y市、W 市等三地市基层法院的刑事审判法官.访谈发现,在
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案件、不同的办案人员对从宽幅度掌握不尽一致,特别是对于认罪认罚与其他从

宽情节同时适用时如何掌握从宽幅度,不少办案人员存在困惑.为此,我们聚焦认罪认罚对量刑的从

宽效力问题,构建高度模拟司法实践的非线性量刑模型,利用递推最小二乘算法(RLS)研究认罪认罚

对有期徒刑量刑的实际作用,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一、相关概念的厘清

认罪认罚的“从宽”作用主要表现在实体层面的量刑从宽和程序层面的从宽处理两个方面.关于何

为“从宽”,有实体性与程序性、监禁刑与非监禁刑、从宽处理与从宽处罚等诸多视角,学界已有广泛探

讨②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实体法层面的量刑从宽问题,为此首先需要梳理清楚若干相关概念.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团队资助项目“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实施中的数据运用与数据治理”.

作者简介:王芳,山东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山东系统与计算法学研究中心)教授,法学博士(济南２５０１００;wangfang２２６＠sdu．
edu．cn);甘叠,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１００１９０;gandie＠amss．ac．cn);刘念,中国科学

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１００１９０;liunian＠amss．ac．cn).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士郭雷教授对本研究模型与算法深入全面的指导,感谢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为研究提供的数据支持.

①　龙宗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是控辩平衡»,«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２期.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

论问题再探讨»,«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２期.陈明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法检权力的冲突与协调»,«法学»２０２１年

第１１期.韩轶:«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控审冲突及其调和»,«法商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②　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运行经验的考察»,«当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４期.赵恒:«论从

宽的正当性基础»,«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周新:«论从宽的幅度»,«法学杂志»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５６



　　(一)认罪认罚实体从宽的考量要素

我们关注认罪认罚实体从宽的考量要素基于两个目的:一是需要尽可能全面地梳理可能影响认

罪认罚量刑从宽的法定要素,为量化分析模型中变量的设定奠定基础.二是在此基础上厘清认罪认

罚的独立价值与实体效力.
«刑事诉讼法»第１５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

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成要件来看,认罪、认罚是从宽处

理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其“必要但非充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意味着从宽是

可选择的,而非“必须”;二是,是否从宽以及从宽多少,需要结合社会危害性、诉讼阶段等因素具体来

把握.因此,被告人认罪认罚在量刑上从宽幅度的考量要素,至少应当包括认罪、认罚以及从宽幅度

的把握三个部分.其中,“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

实没有异议.“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结合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财产刑执行情况等因素考

量①.从定义来看,“认罪”与自首、坦白、当庭自愿认罪等情节存在交集,“认罚”则与退赃退赔、赔偿

损失、赔礼道歉、缴纳财产刑保证金等悔罪表现存在交集.从整体来看,又与刑事和解、取得被害人谅

解等密切相关.
“从宽幅度的把握”主要体现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第９条.从第９条的规定来看,“从宽幅度的把握”除考虑上述与“认罪”“认罚”相关的体现悔罪态度、
悔罪表现、对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意义等要素外,还包括:(１)社会危害性因素,如初犯、偶犯、过失

犯或者未成年犯等社会危害不大的,从宽幅度可以大一些;罪行较重、人身危险性较大的以及累犯、再
犯,从宽幅度应当从严把握.(２)罪行严重程度.如对于罪行较轻的,从宽幅度可以大一些.(３)诉讼

阶段.如山东省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侦查阶段始终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比自审查起诉阶段

认罪认罚的可以增加５％以下②.但我们发现,除山东省外,其他地区的判决书一般不对诉讼阶段作

明确说明,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区分“认罪认罚”与“当庭自愿认罪”.
总体来看,除罪行严重程度与诉讼阶段的规定外,认罪认罚从宽所考量要素的最终落脚点似乎并

没有明显超出传统量刑影响因素的范围.这也是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困惑的主要原因:既然认罪认

罚的构成要素与已有量刑制度存在较大交集,认罪认罚对量刑的效力应当如何理解?
(二)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效力定位

认罪认罚对量刑的从宽效力的正当性来自«刑事诉讼法».因此,如何理解认罪认罚从宽这一刑

事诉讼基本制度在实体法中的效力定位,即认罪认罚是否可以作为独立量刑情节,是把握量刑从宽问

题的基础.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１５条可以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依据,认罪认罚应当是

自首、坦白之外的一个新的独立的量刑情节③.相反观点则认为,不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直接

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刑法»必须及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衔接,需要在立法上将认罪认罚增加到

«刑法»第６１条关于量刑原则的一般规定之中④.对此,２０２１年７月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

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新版«量刑指导意见»)起到了一定的说明作用.在新版«量刑指导意见»中,
认罪认罚作为“常见量刑情节”之十四,“当庭自愿认罪”作为“常见量刑情节”之八,与自首、坦白、赔偿

谅解、刑事和解等传统量刑情节并列出现,并且就其对基准刑的减少作用给出了具体幅度.这在一定

程度上确认了认罪认罚作为量刑情节的地位,肯定了认罪认罚对于量刑的实体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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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６条、第７条.
参见山东省«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刑事案件的实施细则(试行)»(鲁检会〔２０１９〕１０号)第４０条.
樊崇义:«认罪认罚从宽与自首坦白»,«人民法治»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周光权:«论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清华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但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仍然存在.前述“认罪认罚实体从宽的考量要素”并没有明显超出传统量刑

情节的考查要点,如果仅在这一层面认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则难免陷入“重复评价”的误区.应该如

何理解和定位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效力? 我们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不能脱离其诉讼法本

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项刑事诉讼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兑现“从宽”的制度承诺,提高诉讼效

率,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①.因此,不能脱离诉讼效率价值去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在这一意义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独立价值体现在其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勾连效力中,换言

之,是程序价值的实体呈现.这种通过实体法兑现程序价值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刑事一体化的改革思

想,与刑事和解制度的设计有着相似之处(自２０１３年起,若干版«量刑指导意见»都将刑事和解列为

“常见量刑情节”,对量刑发挥着实际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标志着我国法律继

接受被害方与被告方的私力合作模式之后,再一次确立了一种在协商和妥协基础上的公力合作模

式”②.
当然,对于认罪认罚到底是实体法层面的量刑情节还是诉讼法层面的量刑情节、如何认识避免重

复评价等问题,仍有不同观点.但基于本文研究的实证立场,我们站在司法实务的角度将认罪认罚视

为具有独立作用的量刑情节.这一定位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前提.基于此,我们可以将认罪认罚设定

为独立特征(变量),在量刑模型中进行参数估计.

二、样本数据与相关特征提取

(一)样本数据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刑事司法判决文书,判决时间为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２１
年６月.考虑到故意伤害罪为常见犯罪,认罪认罚从宽适用占比较高,且主要分布在致人轻伤的判决

中,我们选择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初审判决书作为样本,共计１７７１６１份,其中认罪认罚的判决书６５７４
份.样本年度分布见表１.

表１ 样本年度分布

时间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数量 ４９０ １３３３ ５６６９ ２４５１０ ２６９４０ ２６６４２ ２６８６９ ２５２４２ ２３０３８ １５５１１ ９１７

总计 １７７１６１

(二)特征(要素)提取

我们考虑了前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成要素,并根据故意伤害罪犯罪构成、量刑制度等知识以

及相关实证研究文献,在判决文书中提取了相关特征６１个.然后根据具体特征的分布情况,删除了

分布过分稀疏的特征(频次少于２００),形成涉及实体性与程序性情节的７个法定特征、１１个酌定特

征、４个其他特征.法定特征包括:轻微伤人数、轻伤人数、主犯、从犯、累犯、自首、坦白等.酌定特征

包括:认罪认罚、当庭自愿认罪、和解、谅解、积极赔偿、抢救被害人和挽回损失、前科、初犯偶犯、互殴、
被害人过错、民间矛盾等.其他特征包括:缓刑、附带民事诉讼、地域(省份)、是否有辩护人等.其中,
我们关注的特征为:认罪认罚、当庭自愿认罪、自首、坦白、和解、谅解、积极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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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８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试点授权决定草案作说明时指出这一必要性.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公力合作模式———量刑协商制度在中国的兴起»,«法学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三、模型构建与研究思路方法

关于量刑问题的实证分析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研究方法.如白建军建立了反映刑量指标

权重关系的宣告刑量刑模型①;王剑波等利用SW 检验、KW 检验对刑期的平均值或比例初步进行描

述性分析并建立了回归模型解读量刑地区差异②;彭雅丽依托计量分析模型评估了量刑指导意见运

行效果③;吴雨豪通过“准随机的试验”最大化匹配对照组与处理组量刑情节,研究认罪认罚的从宽裁

量模式,给出了“混合模式”的结论④.考虑到刑事司法审判具有空间上的一致性和时间上的关联性,
我们尝试在对裁判文书按判决时间排序的基础上,利用递推最小二乘算法(RecursiveLeastSquares,
缩写为RLS)估计认罪认罚及相关制度对量刑的实际影响和可能变化.其依据在于,首先,«刑法»«量
刑指导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致的法定指导作用,各地在量刑上虽然可能存在地域差别,但差别

不能超出法定范畴.其次,类案推送系统在全国范围的适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与典型案例

的发布,对全国司法审判均有显著的引导作用.因此,按判决时间进行排序并进行相关分析是合理

的.同时,RLS算法不需独立同分布先验假设,更加符合司法判决这一类社会数据的基本性质;另外,
它还可以观察主要特征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一)构建模型

根据«刑法»«量刑指导意见»相关规定,量刑过程如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定量分析,依次

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和宣告刑.具体而言,量刑起点应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

内确定;再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

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然后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并综合考虑全案情况,依法确定宣告刑.
就故意伤害罪而言,其有期徒刑的量刑起点区间分别为２年以下(致１人轻伤)、３ ５年(致１人

重伤)、１０ １３年(致人死亡或手段特别残忍)⑤.我们调研访谈了山东省三地市以及上海市某区基层

法院刑事审判庭,发现法官一般在相应量刑幅度内的前三分之一处确定量刑起点.因此,在构建模型

时,我们将量刑起点选定在相应量刑幅度的前１/３.具体的量刑逻辑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量刑逻辑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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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建军:«量刑基准实证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王剑波:«我国受贿罪量刑地区差异问题实证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彭雅丽:«量刑指导意见的司法实践与重构———以盗窃罪为切入点»,«法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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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展示的是故意伤害罪基本的量刑逻辑过程,包括了致人重伤、致人轻伤、致人死亡或手段特

别残忍等三类量刑起点类型.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基于量刑逻辑过程,根据样本特点选择“致人轻

伤”类型建立以下非线性回归模型①:

yt＝
量刑起点

a ＋bx１
t＋cx２

t＋dx３
t( )

  
基准刑

(１＋ϕT
tϑ)

  
量刑情节因素的影响

＋e＋wt

我们根据判决时间将所有样本按照先后顺序进行排序.模型中yt 为第t个案件的有期徒刑刑期

(单位:月);a表示量刑起点(单位:月);x１
t 、x２

t 、x３
t 分别表示第t个案件中额外的重伤、轻伤、轻微伤

人数;b、c、d分别代表每多造成一个重伤、轻伤、轻微伤所增加的刑期;ϕt 表示所选取的量刑特征构

成的回归向量;ϑ表示量刑特征所对应的百分比向量;e是偏置项,代表其他可能未考虑到的量刑因

素;wt 是可能存在的噪声.()T 表示向量转置符号.
为了对上述非线性量刑模型进行计算,我们需要对该模型进行等价转换.引入新的回归向量φt 如下:

φt＝(１,x１
t,x２

t,x３
t,aϕT

t ,x１
tϕT

t ,x２
tϕT

t ,x３
tϕT

t )T

相应的,定义如下未知参数向量:

θ＝(e,b,c,d,ϑT,bϑT,cϑT,dϑT)T

则上述非线性量刑模型可以转换为如下形式上的“线性”参数模型:

yt＝φT
tθ＋a＋wt

(二)算法及估计精度的可靠性检验

我们希望基于案件文本特征和刑期等数据得到的 φt,yt{ } ,利用递推最小二乘算法(RLS)来估

计未知参数 e,b,c,d,ϑ{ } ,并观察主要特征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使用RLS算法,我们不需要假定噪声满足传统的独立同分布假设,但需要假定噪声是鞅差序列,且具有

相同的方差.理论上可以证明,只要验证信息矩阵的最小特征值趋于无穷,即λmin ∑
t

k＝１φkφT
k( ) →

t→¥

¥,

则RLS估计值可几乎处处收敛到真值②.但是对于有限数据而言,一般很难验证上述条件,为此我们

需要建立有限数据下的理论结果和可靠性验证方法.

１．利用RLS估计误差的概率不等式检验有限数据下估计的可靠性③

引入概率不等式如下:Pr θ
︿

i( )
t －θ i( ) ＜δ i( )

t( ) ⩾１－γ２

其中,Pr( ) 表示概率,θ
︿

i( )
t 表示第t个 案件对应第i个分量的估计值,θ i( ) 为真实参数θ的第

i个分量,误差上界δ i( )
t 

σw
　
P i( )

t

γ ＋ e i( ) PtP－１
０ θ－θ０( ) ,P０ 和θ０ 是RLS 的初值,P i( )

t 表示

矩阵Pt ＝ P－１
０ ＋∑

t

k＝１φkφT
k( )

－１
对角线上的第i个元素.为简单起见,本文中取常数γ＝

　
０１ ,

则估计值误差小于δ i( )
t 的概率不小于０９.如果通过计算能够验证误差上界小于估计值绝对值,则

可以得到一个具有很高可靠性的估计值范围.
估计值误差上界δ i( )

t 表示估计值与真实值差的上界,因此我们需要综合观察估计值与估计值误

差上界,才能确定量刑特征的实际作用.换言之,量刑特征实际作用的比重应当位于区间(估计值－
δ i( )

t ,估计值＋δ i( )
t )内.利用下面表２提供的具体值可以对该区间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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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根据«刑法»与«量刑指导意见»相关规定,宣告刑应受法定刑边界限制,因此量刑模型应为饱和非线性模型.但基于本文

研究数据的特点(轻伤案件、多数样本有期徒刑刑期不超过饱和函数上下界),因此可以暂时不考虑饱和非线性的影响.

LaiT．L．,RobbinsH．,WeiC．Z．,“StrongConsistencyofLeastSquaresEstimatesinMultipleRegressionII”,Journalof
MultivariateAnalysis,１９７９,９(３),pp．３４３３６１．
郭雷:«时变随机系统:稳定性与自适应理论»,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１５５页.



２．利用数值实验检验估计值的可靠性

我们任意取定实验值θ
－ ,利用提取出来的案件文本特征得到的φt ,以及随机产生的噪声,生成案

件对应的刑期y
－
t ,再利用数据 φt,y

－
t{ } 得到θ

－
的RLS估计值.

数值试验发现,估计值与实验值吻合(附录数值实验结果),说明用本文数据得到的估计值具有很

强的可靠性.

四、认罪认罚对轻罪量刑的影响分析

(一)相对其他从宽量刑情节,认罪认罚对有期徒刑量刑的影响较弱

１．观察量刑特征估计值及误差界

根据以上模型与RLS算法,可以得到全国轻伤模型的估计值与估计值误差上界(参见表２).

表２ 量刑特征估计值及误差界(全样本)

特　征 估计值 估计值误差上界δ(i)
t

偏置项 １．５９５１∗∗∗ ０．１２７０

轻伤人数 ５．０６１２∗∗∗ ０．６２９１

轻微伤人数 １．１７８２∗∗∗ ０．５０３９

自首 ０．１１３２∗∗∗ ０．００６４

坦白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０６２

和解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０６２

谅解 ０．１８９９∗∗∗ ０．００７３

积极赔偿 ０．０７６８∗∗∗ ０．００８６

从犯 ０．１８４９∗∗∗ ０．０５０９

缓刑哑变量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７１

当庭自愿认罪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６０

认罪认罚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１３９

抢救被害人和挽回损失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５９７

初犯、偶犯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１４０

是否有辩护人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０２

被害人过错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０９７

累犯 ０．２０１９∗∗∗ ０．０１３８

主犯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４２４

前科 ０．０５３２∗∗∗ ０．０１８３

互殴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１１５

附带民事诉讼 ０．０９５４∗∗∗ ０．０１２３

民间矛盾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０９５

　　注:１．我们也对变量进行了p 值检验,∗∗∗ 表示p＜０．０１,没有标注表示p＞０１.

２．特征估计值含义:偏置项以及轻伤人数、轻微伤人数的估计值指的是刑期(单位:月);其他量刑情节的估计值对应

的是百分比.

３．偏置项估计值较低(１５９５１个月),这说明模型能够较好地逼近实际的量刑过程,特征选择也能够反映实际审判

过程中的几乎所有主要量刑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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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２可以看出,“认罪认罚”在全国致人轻伤数据中的估计值为 ２８９％,估计值误差上界为

１３９％,说明 “认罪认罚”在全国致人轻伤数据中的实际影响以９０％的概率落在区间(４２８％,

１５％),即对量刑从宽的作用为“减轻基准刑”的１５％至４２８％.相应地,当庭自愿认罪的实际影

响区间为(０３２％,１５２％),自首为(１１９６％, １０６８％),坦白为( ４１７％, ２９３％),谅解为

(１９７２％,１８２６％),积极赔偿为(８５４％,６８２％).
由于参数估计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某一参数的估计结果实际上是综合效应的局部体现.

也就是说,认罪认罚特征的参数估计值,可以解释为认罪认罚在各种量刑情节的综合作用中发挥的具

体效应.因此,虽然我们不能仅凭参数的估计值就给定某一情节的作用,但我们可以看出某一情节的

相对位置,即某一情节相对于其他情节的影响力大小;进而在对各情节相对位置的观察中发现我们关

注的认罪认罚的实际作用.
基于此,对比上述特征实际影响的区间可以看出,认罪认罚对有期徒刑的量刑实际影响与坦白情

节较为接近,但远低于自首、谅解、积极赔偿等从宽情节;当庭自愿认罪对量刑的影响微弱,作用可以

忽略.

２．观察排除缓刑影响后的量刑特征估计值与误差界

考虑到缓刑的适用是认罪认罚从宽的一个重要侧面,为观察缓刑是否影响了认罪认罚对有期徒

刑从宽幅度的作用,我们进一步排除了缓刑的判决,得到样本７３８２２份,其中认罪认罚２７３２份.分析

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量刑特征估计值及误差界(排除缓刑的数据)

特　征 估计值 估计值误差上界δ(i)
t

偏置项 ２．４５６４∗∗∗ ０．１９００

轻伤人数 ５．０７０４∗∗∗ ０．８２５３

轻微伤人数 １．０７２０∗∗∗ ０．６７８３

自首 ０．１３５２∗∗∗ ０．０１０６

坦白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１００

和解 ０．０５４０∗∗∗ ０．０１４０

谅解 ０．３３４２∗∗∗ ０．０１２６

积极赔偿 ０．０７４１∗∗∗ ０．０１３４

从犯 ０．２１５６∗∗∗ ０．０６８２

缓刑哑变量 / /

当庭自愿认罪 ０．００４６０ ０．０１０４

认罪认罚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２４０

抢救被害人和挽回损失 ０．１０９８∗∗∗ ０．０８４１

初犯、偶犯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０

是否有辩护人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１０２

被害人过错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０９７

累犯 ０．２３１６∗∗∗ ０．０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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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特　征 估计值 估计值误差上界δ(i)
t

主犯 ０．０５９４∗∗∗ ０．０４２４

前科 ０．０６２３∗∗∗ ０．０１８３

互殴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１１５

附带民事诉讼 ０．１２１０∗∗∗ ０．０１２３

民间矛盾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０９５

由表３可以看出,排除缓刑判决后,认罪认罚的作用区间为(６３％,１５％),即对基准刑的减轻

作用为１５％到６３％.相较全样本,其实际作用的上界略有提高.但总体来看,仍与坦白情节的实

际作用区间比较接近.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缓刑适用率,发现样本中认罪认罚案件的缓刑适用率为５８４３％;非认罪认罚

案件的缓刑适用率为５８３１％.二者的缓刑适用率并无明显差异.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传统从宽量刑情节对量刑的影响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于２０１８年底正式实施.为观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对传统量刑情节的

影响,我们进一步给出了所关注的相关特征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图(参见图２).

图２　全国致人轻伤案件部分关注变量变化趋势(２０１１ ２０２１)
注:基于 RLS估计算法,前端数据数量小且对估计值的影响较大,导致估计值波动激烈,不具参考意义.随着数

据量积累,估计值趋于平稳,此时估计值具有参考意义.

由图２可以看出,排除前端数据干扰后,自首、和解、谅解、积极赔偿等特征在２０１３年后表现基本

稳定.２０１９年及以后,除认罪认罚和当庭自愿认罪外,自首、坦白、和解、谅解、积极赔偿等传统从宽量

刑情节表现非常稳定,未出现异常波动.可见,认罪认罚并未对其他传统从宽量刑情节的实际效力产

生明显影响.

五、公正优先的“从宽”克制倾向解读

(一)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价值导向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从诉讼角度学界一般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目的在于破

解当前“案多人少”的困局,提高司法效率,“公正为本,效率优先”应当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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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取向①.也有学者从实体法的角度,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应仅考虑司法效率价值,还应重

视“实体性地给予被告人一些优待,使其能享受到一些实体上的利益———即处罚从宽,使案件处理结

论获得被告人的实际认同,减少社会对立面”②.事实上,司法效率与实体从宽的兑现互为表里,相互

成全.兑现从宽承诺,一方面能够激励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推动案件繁简分流从而提高司法效率;
另一方面也能够消除诉讼对抗,提高息讼率,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但是上述价值定位不

可避免地与公正的价值目标发生纠缠.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讨论过程中,如何避免花钱

买刑、防止权钱交易、防止量刑畸轻、消除民众担忧,成为争议的焦点和改革者重点关注的问题③.

２０１６年８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试点授权决定草案作说明时强调:“要
更好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能作用,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相统一.”围绕如何正确认识

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沈亮撰文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

了阐释④.文章提出,从制度定位上看,认罪认罚从宽的根本目的是落实宽严相济、促进司法公正;被
告人只是通过认罪认罚争取从宽,而不是就定罪量刑进行讨价还价.从制度性文件的角度来看,«指
导意见»明确规定了４条基本原则:宽严相济、罪责刑相适应、证据裁判、公检法配合制约;并强调对从

宽的理解是“一般应当从宽”,但“不是一律从宽”.«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

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人民检察院对认罪认罚案件提出量刑建议的５项基本原则,分别为宽严相济、依
法建议、客观公正、罪责刑相适应、量刑均衡.这５项基本原则均围绕量刑建议的公正性展开,表现出

明显的法定主义特点.
可见,我国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设计具有明显的公正优先导向,强调从宽的“法定性”,以“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为基本前提.因此,有学者将这一模式称为“规范控制路径”.而我国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的司法实践充分回应了这一思路,表现出相对保守的“从宽”克制倾向.
(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司法实践中的“从宽”克制倾向

１．认罪认罚的实际作用在“底线”游走,接近量刑情节“坦白”
从前述发现“四(一)”来看,认罪认罚对有期徒刑量刑的影响并非无底线的“讨价还价”,其实际作

用接近“坦白”,并且远低于“自首”“谅解”“积极赔偿”.司法实践中对认罪认罚从宽作用的定位或心

理评价,更加接近坦白这一具体的量刑情节.
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认罪认罚司法实践绝非“交易”.这一点可以在与美国的辩诉交易的对比

中清晰看到.２００５年“美国诉布克案”⑤以前,辩诉交易严重倾向于检察官,而检察官以获得被告人认

罪为目标主导量刑协商,导致普通程序案件与交易案件量刑差异巨大.一份基于美国１９９７ ２００４年

量刑数据的研究分析比较了辩诉交易、无陪审团审判与陪审团审判之间的量刑差异,结果表明陪审团

审判的刑期显著高于接受辩诉交易的刑期,在马里兰州这一数值为３５倍,对于毒品案件这一数值高

达７倍⑥.一份基于美国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间提起诉讼的分析论文发现,辩诉方案中的刑期平均占被告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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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量刑的５５％,即检方提出的减刑幅度平均为４５％①.这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的差异巨大.
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认罪认罚对实体量刑从宽的适用基本上是在“底线”游走.«指导意见»关

于“从宽的幅度”的规定明确指出,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一般应当大于仅有坦白情节时的从宽幅度.
这就给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幅度的“底线”.而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的实际作用与“坦白”非常接近.
这似乎表达了一种既不得不从宽、又不愿意太从宽的司法情绪.我们在与刑事审判一线的法官访谈

中发现,法官对于认罪认罚对量刑从宽的作用仍存在不少疑虑:“认罪认罚与坦白、自首等制度并无本

质区别,如果仅仅因为适用了认罪认罚程序就大幅从宽,是否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关于认罪认罚作为量刑情节在刑罚论中的地位,有学者主张应当属于预防刑的范畴,即区别于违

法事实和责任事实等影响责任刑的情节,而与犯罪人属性(如前科、累犯等)和犯罪人态度(如自首、立
功等)等情节具有同类属性.因此,认罪认罚仅能对最终刑期起到调节作用,但作用有限,在立法上不

能夸大这种影响②.要注意到,“坦白”处于法定从宽量刑情节谱系中效力最低的层级(这一点可以在

«量刑指导意见»关于从宽幅度的规定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③中看出).当认罪认罚与坦白站在同一

层级时,即使站在预防刑的角度,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对量刑的调节作用也处于“底线”位置.

２．传统量刑情节惯性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实效空间不足

由前述发现“四(二)”可以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２０１９年及以后),其他从宽情节的估计

值表现依旧非常稳定,似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并没有明显影响其他从宽量刑情节的实际作用.
这一现象或许与传统量刑情节的适用惯性有关.从制度存续时间来看,自首、坦白、刑事和解与赔偿

谅解具有明显的制度稳定性.而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项创新制度,与其他量刑情节的关系还没有彻

底厘清,在适用的权重和优先级上可能存在差异.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目前关于认罪认罚的一

般性规定并没有给足认罪认罚量刑从宽发挥实效的空间.
一方面,«指导意见»“关于从宽的幅度”的规定给定了认罪认罚实体从宽幅度的基本区间.概括

地看,第一,认罪认罚应比坦白作用大,这就给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幅度的“底线”.第二,多从宽情节共

存时,认罪认罚从宽应限定在法定刑幅度内.这就意味着认罪认罚的作用类似“从轻”情节,而弱于

“减轻”情节.这就给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幅度的“上界”.第三,当自首、坦白与认罪认罚竞合时,择一

评价.在新版«量刑指导意见»中,不重复评价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至当庭自愿认罪、退赔退赃、赔偿谅

解、刑事和解、羁押期间表现好等量刑情节,基本涵盖了认罪认罚的构成要素.总体来看,“底线较低,
上界不高,且各情节从宽效应不能叠加”.在“底线”与“上界”确定的前提下,“折扣”幅度总量控制,各
量刑情节之间的适用是零和博弈.

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等其他从宽量刑情节大范围大比例同时认定,在不

能重复评价的指导原则下,具体情节的适用转化为“戴哪顶帽子”的问题.对此我们进行了数据检验.
我们排除了具有自首、坦白两个法定从宽量刑情节的判决后,剩余认罪认罚判决６３０件;进一步排除

赔偿谅解、刑事和解等情节的判决后,认罪认罚独立适用的案件仅剩余不足５０件.可见,认罪认罚与

传统从宽量刑情节大范围大比例重叠.在“不重复评价”的原则下,要么根据认罪认罚给出一揽子的

“从宽”量刑,要么仅以传统从宽量刑情节作出量刑.在后一种情形下,认罪认罚的意义则仅剩下了程

序上的简化和司法效率的提升.而在前一种情形下,一揽子从宽也很容易因为超出“底线”与“上界”
的区间限制而无法充分兑现.具体来说,新版«量刑指导意见»明确在认罪认罚与其他从宽量刑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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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存在时可以给予“一揽子”的从宽处罚.“基础版”规定认罪认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３０％以下;“升
级版”则规定“具有自首、重大坦白、退赃退赔、赔偿谅解、刑事和解等情节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６０％
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６０％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但事实上,认罪认罚作为“从轻”
情节的定位,限制了上述“一揽子”从宽承诺的兑现.特别是在没有自首等“减轻”情节时,法定刑底线

不能突破,６０％甚至６０％以上的从宽幅度难以实现.

六、兑现制度承诺,实现更高层次上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承诺兑现不足的深层次原因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酝酿与实施,发端于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的现实需求,争议焦点集中于

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如何不伤及司法公正的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之初,各界对制度实施的担忧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担心协商可能带来过度从宽,“量刑时面对‘下不了手’的难办案件突破实体法

的量刑限制”,因此特别强调刑法必须及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衔接①.二是担心被追诉人认罪认罚

却得不到适当、有效从宽处理,因此特别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应致力于落实从宽处罚的优惠,
落实对被追诉人的实体权利供给②.目前来看,第一个方面的担忧已得到充分的重视,但第二个方面的

问题有进一步关注的必要.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在公正优先的价值定位中,如何充分兑现制

度承诺,更好地发挥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优势,“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统一”.
从诉讼类型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明显的协同型司法的特点.“要约、承诺的程序要素,以

及双方均作一定利益让渡(一方认罪认罚与另一方从宽处置)的实体内容”③,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

当然内涵.从实用性的角度看,兑现制度承诺是确保制度良好运行的基础.兑现承诺 激励认罪认罚

提高司法效率与诉讼满意度 提高司法公信力,这是一个正向激励的循环链条.其中,兑现承诺是核

心动力,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是兑现承诺的对价条件.在这个循环中,“从宽”待遇的兑现程度必然对被

追诉人的后续行为产生影响,如果陷入类似“坦白从宽、牢底坐穿”的尴尬局面,司法公信力与制度有

效性都将遭受质疑.因此有学者认为,“从宽”承诺的兑现应具有强制性,特别是对于轻罪案件的认罪

认罚,从宽承诺兑现的强制性具有正当性基础④.问题在于,“从宽”承诺的兑现,不应仅关注“是与

否”,更应关注“多与少”.目前来看,“多与少”是困扰司法实务工作者的主要问题.
在对一线法官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关于从宽问题的困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认罪

认罚从宽是一项刑事诉讼制度,而不是«刑法»中的法定量刑情节,如何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体

法或刑罚制度中的定位? 二是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指导意见»,认罪认罚的从宽不是“应当”,而是

“可以”.如何区分把握具体的适用场景? 三是认罪认罚与传统的从宽量刑情节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

交集,在«指导意见»规定的“不重复评价”或综合评价的标准下,认罪认罚对量刑的实际效力如何体

现? 新版«量刑指导意见»明确将“认罪认罚”“当庭自愿认罪”作为“常见量刑情节”,部分地回应了上

述第一个问题,但对于其他两方面的问题并未澄清.
也有学者将目前“从宽”承诺兑现不足的原因概括为控辩合意的去协商化、量刑从宽法庭审理的

非实质化、量刑从宽的宽宥窄化三重弊病⑤.具体而言,第一,我国认罪认罚实际运作中的协商,是一

种依检察官法定职权的“引导协商”方式.在这一模式下,公诉方在协商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公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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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追诉方的地位很难对等,双方掌握的信息也很难对称.在检察机关一系列考核指标的任务压力

下,为达成认罪认罚考核目标,有可能存在过度承诺、量刑隐瞒①等现象.从最终的量刑建议来看,在
控辩双方地位和专业知识不对等的情况下,量刑是否真的被给予了实质的优惠,很难说清.第二,程
序简化带来法庭审理的非实质化,«指导意见»规定人民法院的职责是在审判阶段进行认罪认罚的自

愿性、合法性审查.法庭审理主要围绕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而忽视量刑问题.对于

量刑问题,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仅有“明显不当”时可以建议调整量刑

建议(«刑事诉讼法»第２０１条).这就损失了一部分对量刑建议进行调整的机会.第三,认罪认罚与

自首、坦白等其他从宽量刑情节大范围大比例重叠,在不能重复评价并且折扣幅度总量限制的双重控

制下,认罪认罚的“从宽”价值很难独立体现出来.这一点在本文第五部分已有论述.
事实上,正是认罪认罚制度的不完备、从宽适用规则的模糊,成为司法实践中量刑从宽克制的深

层次原因,也成为制度承诺兑现不足的深层次心理机制.
(二)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实现司法效率的提高

基于上述深层次的矛盾和困难,有学者提出从诉讼程序角度再造认罪认罚案件量刑从宽合意机

制,赋予辩方量刑协商的启动权,规范量刑建议的协商性交涉,开放认罪量刑从宽答辩机制,从而改变

控方对量刑建议形成的绝对主导现状②.这对于完善依检察官法定职权的“引导协商”方式具有借鉴意

义.但必须看到,“法定化”“公正优先”是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一再强调的突出特点,也是我国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本质区别.在这一前提下,法定规范的引导具有更加重要的意

义.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则与价值,消除司法者的思想顾虑,是兑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承诺,在更

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统一的基础.基于这一判断,化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初衷与公正

目标之间的矛盾,在确保公正价值的前提下实现司法效率的提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分级分类,建立从宽量刑阶梯.其目标是明确对于轻罪案件的认罪认罚给予更大幅度的从宽.

从目前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官方解释来看,对相对轻罪及一些过失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社会危害不

大且案情明了的认罪认罚案件给予较大幅度的从宽,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但对此尚未形成具有

法定效力的文件,也缺乏具体的指导.可以考虑在«量刑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明确区分具体案件性质、情
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综合权衡从严、从宽因素,做到区别对待、罚当其罪;界定轻罪的范围,并且增加

对轻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幅度的规定,引导形成对轻罪案件可以给予更大幅度从宽的法定预期.
第二,调整认罪认罚的定位,扩大认罪认罚从宽幅度的法定空间,赋予其“减轻”情节地位,即可以

突破法定刑底线量刑.其目标是化解“不重复评价”可能带来的量刑从宽额度零和博弈的现实困局.
目前,认罪认罚作为“从轻”情节的定位,限制了从宽承诺的兑现.新版«量刑指导意见»关于６０％甚至

６０％以上的从宽幅度在现有认罪认罚法定效力定位下难以实现.因此,需要调整认罪认罚对量刑的

效力定位,将其从“从轻”情节升级为“减轻”情节,具体可以比照“自首”情节来调整认罪认罚从宽实效

的评价预期,使其高于“坦白”情节.

附录 数值试验结果

特征 实验值 估计值 特征 实验值 估计值

偏置项 １．２５６９ １．２８９７ 认罪认罚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１０２

轻伤人数 ５．１８８９ ５．１６４１ 抢救被害人和挽回损失 ０．０９７４ ０．１０１２

轻微伤人数 ０．９０１７ １．０６１４ 初犯、偶犯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１３２

自首 ０．１０７８ ０．１０８７ 是否有辩护人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５２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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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泊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司法承诺之考察»,«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
陈实:«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从宽的刑事一体化实现»,«法学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续附录

特征 实验值 估计值 特征 实验值 估计值

坦白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３５９ 被害人过错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３１０

和解 ０．２０７６ ０．２０８７ 累犯 ０．１９７１ ０．２００７

谅解 ０．２０４３ ０．２０４８ 主犯 ０．１２１６ ０．１３２５

积极赔偿 ０．０９２５ ０．０９３７ 前科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２０４

从犯 ０．１７２１ ０．１４２２ 互殴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１６７

缓刑哑变量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９０ 附带民事诉讼 ０．０９３９ ０．０９６０

当庭自愿认罪 ０．０３７５ ０．０３９０ 民间矛盾 ０．０２６０ ０．０２７４

AStudyonImpactofLeniencyonSentencingforSuspectsAdmittingGuilt
&AcceptingPunishments

—BasedonDataofMisdemeanorCrimeofIntentionalInjury

WangFang１　GanDie２　LiuNian２

(１．DataScienceInstituteofShandong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１００,P．R．China;

２．AcademyofMathematicsandSystemsScienceChineseAcademyofScience,Beijing１００１９０,P．R．China)

Abstract:Doessuspectsadmittingguilt&acceptingpunishmentscontributetolenientpunishment? Thisis
thekeypointofanew mechanism—LeniencyforSuspectsAdmittingGuilt& AcceptingPunishments．
Throughanalyzingthefirst－instancejudgmentsof１７７,１６１intentionalassaultscausingminorinjuries,we
findthattheeffectofthemechanismonthesentenceofmisdemeanorsisclosetothe“confession”．Further
inspectionsmanifestthattheimplementationofthemechanismdidnotchangetheeffectsoftraditionalsenＧ
tencingcircumstancesforlighterpunishmentsignificantly．ResearchconclusionsindicatethattheimplemenＧ
tationofthemechanismshowsatendencyofjusticepriority．Atthesametime,comparedwiththetradiＧ
tionalsentencingcircumstancesforlighterpunishment,theapplicationofthenewmechanismisconservative
formisdemeanors,andsentencesareoftendeterminedinthelowerpartofthesentencinginterval,which
impliesthattheleniencyrangeortheapplicationofprobationinmisdemeanorscanbeappropriatelyinＧ
creased,soastoachievetheunityofjusticeandefficiency．Intermsofanalysismethods,anon－linearsenＧ
tencemodelthathighlysimulatesjudicialpracticeisconstructed．ConsideringthespatialconsistencyandcorＧ
relationeffectovertimeofcriminaljudgments,weusetheRecursiveLeastSquaresalgorithmtoestimate
theactualimpactandpossiblechangesofthemechanism,anduseErrorProbabilityInequalitytotestthereＧ
liabilityofestimatesunderlimiteddata．Ourmethodshavetwocharacteristics:First,theindependentandiＧ
denticaldistributedassumptionofnoisesisnotrequired,whichismoresuitableforthenatureofsocialdata
suchasjudicialjudgments．Secondly,itispossibletoobservethetrendsofmaincharacteristicsovertime．
Keywords:Leniencyfor Suspects Admitting Guilt & Accepting Punishments; Misdemeanor;

Lenientsentencing;Recursiveleastsquares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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